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油库改扩建工程民航专业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油库改扩建工程 已由 由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关于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油库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中国航油有限发〔2025〕187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

限公司自筹，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民航专业工程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   揭阳潮汕机场  。 

2.2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现有油库新增用地 13 亩，总用地面积 40.06 亩。新建 4 座 5000m3 立式内浮顶锥底罐，

总库容 20000m3，为三级石油库。新建 2 座 50m3 地上卧式回收罐，1 座 30m3 地上卧式污

油罐，设置 3 台机坪加油泵（Q=250m3/h，H=125m），4 台卸油泵（Q=100m3/h，H=40m）。

新建 2 座 700m3 消防水罐、600m3 隔油及事故污水收集池。新建生产值班用房 3500m2、门

房52m2、机柜间145m2、消防泵棚及变配电间632m2、配电间及器材间48m2、油泵棚447m2、

卸油棚 222m2，购买成品危废间及油样间 36m2，成品行政车棚 160m2，并配套建设给排水

消防系统、供配电、自控系统及暖通等设施。 

总投资 11091.7 万元，其中民航专业工程费 6769.4 万元。 

2.3  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 133.354762 万元 。  

2.4  项目施工预计开工日期和建设周期： 2025 年 10 月，暂定 11 个月。目前工期仅为计

划工期，实际开工日期招标人通知为准。如因各种原因工期需作调整或拖延，监理人应适当

调整监理计划，但这种计划调整应以不影响监理服务水平为前提。 

2.5  监理服务周期：自工程施工阶段至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阶段，即监理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满（即实际竣工之日起 24 个月）。对工期的调整或工期拖延，监

理服务期也应作相应调整或顺延，招标人不另外增加监理费用，投标人在报价时应作考虑。 

2.6  招标范围：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油库改扩建工程民航专业工程建设内容中所涵盖专业

的监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1）质量控制、进度控制、造价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

组织协调、HSSE 管理等。2）监督并督促施工单位、无损检测单位等相关参建单位按相关

标准要求采集数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具备的监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存续的法人，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

作并独立于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下列①或②资质：  

①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②具备化工石油工程监理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航天航空工程监理专业乙级及以上资

质。 

3.2  投标人应具备的信誉要求： 

1）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2）投标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投标人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近三年在检察机关无行

贿犯罪行为。 

注：近三年指投标截止时间当月(含当月)往前推算 36 个月，招标文件以下所称“近三

年”，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投标截止时间当月(含当月)往前推算 36 个月。 

3.3  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总监理工程师须为 化工石油或航天航空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且为本项目专职总监理

工程师（在同一工程地点的不同合同段中任职的不受此限制）。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投标人

的正式员工，投标人至少为其缴纳了 12 个月以上的社保费用。 

注：社保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月（含）往前推算 12 个月的缴费证明。 

3.4  投标人应具备的其他要求： 

（1）财务要求：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连续盈利；（提供近三年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

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如投标人成立不足 3 年，则需提供成立以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成立

不满 1 年可提供财务状况表；近三年是指   2022     年至   2024    年）。 

（2）除总监理工程师之外其他主要监理人员要求：其他主要监理人员包括：专职安全

工程师（具备有效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或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证））、机电安装、

建筑、电气仪表、给排水或消防、资料等监理员，其他主要监理人员必须为投标人的正式员

工，投标人至少为其缴纳了 6 个月以上的社保费用。 

注：社保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月（含）往前推算 6 个月的缴费证明。 

3.5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本工程分为一个标段。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A）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8月 29日 18:00 至  2025  年 9月 4 日00:00，

在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7楼（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726号）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 

如登记参加投标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可以发出补充公告，

适当延长登记时间。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A）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9  月 19 日 10 

时 30 分，地点为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5.2（A）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  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 

“https://zbtb.caac.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白云机场南区横一路机场油库 

邮编：510470 

联系人：戚工 

电话：020-86138807 

传真：020-86138805 

电子邮件：gdgyzhb@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代理机构：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726 号 7楼 

邮编：510080 

联系人：陈镜任、李海津 

电话：020-37860766、37860732 

传真：020-37658150 

电子邮件：chenjingren@ebidding.com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29 日 


